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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予同先生曾在其〈“孝”与“生殖器崇拜”〉论及儒家“孝”的思想源自

于初民的“生殖器崇拜”宗教信仰，进而产生“生殖崇拜”的哲学，并以“生殖崇

拜”的思想来解释“孝”。其认为“生殖崇拜”、“生殖器崇拜”乃至“祖先崇

拜”的观念，都是因重视人类繁衍及生殖之功得以产生。“孝”即是由此等观念演

变而来，无论“孝”的内涵外延都与“生殖”脱离不了关系。 

 

笔者以为上述论点并不能完全成立。通过对记载有关西周事迹的文献及出土

文物的考究，发现“孝”最初确实与祖先有关。周人的尊祖观念非常积极强盛，主

要是对先祖的建功立德表示最大的仰慕及爱戴。“孝”乃是祭者对祖先显示美好的

崇敬的礼节。西周通过尊祖而明辨亲疏之别，以巩固人之身份作为维持政治乃至社

会安定有序的手段。因此“孝”又是西周“宗子”身份的象征。 

 

“孝”除了是祭祖礼节及身份象征，对祭者来说更是对自身言行品德的警惕

及维持。因此笔者认为，“孝”在西周时其实已是一种修养方式。而这种修养方

式，是籍由外在力量的辅助（祖先功德）及含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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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孝”的思想起了变化，其内涵亦扩大了。笔者以为

“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与“孝”往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春秋时，已有贤者提

及孝子能养父母之事，显示“孝”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祖先。孔子对于“孝”内涵

增添了情感作用，即以“敬养”为是。笔者发现孔子的“孝”乃是属于为己的修养

方式，作为子德，其主要用意是遏止子弑父的人伦悲剧，从而达致不慕杀戮的安宁

社会。 

 

 

 

关键词：孝；尊祖；守善续德；敬养；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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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孝道，是中国文明独特的人文文化。1孝道所包含的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人的行为以及行动，或可说是成为了一代代中国人在人伦上，甚至在政治伦理

中所展示出的美好的、至善的标准。直到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中被严厉地批判，后

引起有学者对孝道的渊源进行一番的翻根究底的工作。其中以周予同先生所提出的

论点最为瞩目。之所以说瞩目，指的是他的论点基本上已成为学者在研究孝道的渊

源所绕不开的一道门槛。例如孝的渊源有着从“生殖崇拜”至“生殖器崇拜”而

“祖先崇拜”的演变，已成为众多学者津津乐道的铁一般的逻辑。 

 

既使是绕不开，而若只能选择顺从地跨过门槛者，那么在孝的渊源的研究上

就不可能构成一平衡之状态，只能完全倾向一面倒的优势。这份优势对于孝的渊源

研究来说，是有隐害的；其利，仅仅是为一道方面之门。而我这份论文的基本操

作，就是要挑战这个方便之门。接下来我们先去了解周予同先生对于孝渊源的研究

的建设与其意义。 

 

 

 

                                                           
1
 徐复观在其文〈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中认为“孝道要算中华民族

最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这是在他总结了如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美国学者 Headland 等的看法

后，再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进而言明之的。见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卷一，《文化与人

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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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探讨孝渊源研究成果的迷失 

 

周予同先生在1927年发表了〈“孝”与“生殖器崇拜”〉2一论文，此篇依作

者之意乃是为了替“孝”的思想正本清源，以抗衡当时在中国“政治的权威超越一

切，逼得思想界愈加浅薄而黯淡；并且在浅薄与黯淡之外，似乎唯心的，道德的，

宗教的气味也逐渐浓厚；而且想特别提出‘孝’的旧德目，加以扩充，以为一种主

义或一种政制的基本思想的哲学者，也似乎颇有。”3他唯恐这种“传统的因袭的

孝的拥护论”流弊会在社会上扩展开来，因此他“只不过将‘孝’的思想的来源说

明些，使青年们知道这不过是古代儒家的玩意儿而已”4，“其初也不过为到达或

宣传其大德目——仁——之方法或手段”5，并宣称儒家为了实现“仁”的个己修

养理想境界及“大同”的社会理想制度。 

 

于是儒家利用当时民众的幼稚思想，将初民‚生殖器崇拜‛的宗教

加以修正，使成为‚生殖崇拜‛的哲学，再由‚生殖崇拜‛的思想来解

释‚孝‛，来解释‚仁‛。所以‚孝‛在初期的儒家，不过是‚仁‛的

‚糖衣‛。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

                                                           
2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 46-60。又见于庞朴、马

勇、刘贻群等合编：《先秦儒家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页 142-160。 
3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页 46。 

4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页 46。 

5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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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祖敬宗，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在思想上，

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6 

 

按周予同先生的初衷，这一篇可谓是感时而发且具有启迪民智意义的论文，出发点

让我钦服不已。事实证明，此篇能收入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丛书中，说明编

者亦认同其观点的影响力及感染力并非只限一时。 

 

在〈“孝”与“生殖器崇拜”〉中，孝的渊源逻辑演变是自生殖崇拜而生殖

器崇拜而祖先崇拜地展开；对于宗庙祭祖，也是由对生殖崇拜所引起的，“因为儒

家所崇拜的，假使我们深刻点说，并不是祖先已死的本身，而在祖先的生殖之功；

也可以说，而在纪念祖先所给与我们的生命。”7此论调被学者所接纳。例如王长

坤先生在其《先秦儒家孝道研究》以更逻辑的、必然的演变具体地举证指出“生殖

崇拜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根源于远古社会的生殖崇拜和图

腾崇拜，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人类自身的崇拜，图腾崇拜被祖先崇拜所代替的过

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极大的进步。” 8因此孝道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本

初的含义：“一是生命的繁衍，这是原始生殖崇拜文化的反映„一是祀祖祭先的尊

祖意识，这是原始祖先崇拜文化的反映，也是生殖崇拜文化的逻辑发展。”9，可

谓是对前者论点的积极回应。 

                                                           
6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页 47。 

7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页 52。 

8
 王长坤著：《先秦儒家孝道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页 25 。 

9
 王长坤著：《先秦儒家孝道研究》，页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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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先生的《孝与中国文化》亦指出孝的初始义为“尊祖敬宗”及“生儿

育女，传宗接代”。他指出“孝是源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正因为祖先是我生命

之所生，因此，崇奉祖先就是要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因此，生儿育

女，传宗接代，就不仅成为我辈对祖先、过去的责任，也是对子孙、未来之责

任。”10以“生殖崇拜”及“祖先崇拜”作为“孝”本初含义的二大理论支柱已然

成为主流观点地被接受了。 

 

然而周予同先生以“生殖器崇拜”作为“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的衔接

点，是值得注意且提出质疑的。因为他所借以构成中国“生殖器崇拜”说的理论基

础是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郭沫若的〈释祖妣〉的观点，即古文（甲骨文和大部分

西周金文）的“祖”写作“且”，“且”正是男子性器官之象11；一是来自《易》

中阴阳二爻的象形，为阴爻“- -”取予女人性器官之象；阳爻“—”取予男人性

器官之象。据此周予同先生认为初民“生殖器崇拜”的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能

被儒家借以发挥成为“生殖哲学”，并成为儒家至善理想人格中“仁”的理论基

础。 

 

周予同提出的论点乍看有理，然而仔细地想想，仍可发现其论点的基础是单

薄而无力的。因为他的“生殖器崇拜”所引述的两大观点都是同一种“象形”观而

得出的结论。然而此种“象形”观所涉及的层面（指生活、艺术美观、神秘信仰

                                                           
10

 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页 23。 
11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第一卷《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页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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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在实际操作上（而不停留于理论上），所得到的结果往往却非单一而是

多元的。 

 

常金仓先生在这方面的体会颇有心得。其《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一书

中的反思已为学术界中已固定成形的学术思想带来了醒觉意识。就其所观察的涉及

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这一块领域中，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起，不少学者都热衷于引

用当时新传入的西学理论，其中就包括了用图腾说及生殖崇拜说来解释中国上古史

的论点。西学传入虽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对西学的一知半解或强

行挪用却为学术界带来了更大的祸害。就拿生殖崇拜论来说吧，在对中国上古史研

究的泛滥操作下，其弊病是把“太皞、少皞、颛顼、帝喾、黄帝这些历史传说人

物，女娲、烛龙、帝俊、延维这些神话志怪，其原初形象都成了男女生殖器官，祖

先之主、社稷之祭、天地阴阳、日月星辰都成了生殖器崇拜的含蓄隐喻，整个一部

中国上古史便成了生殖器崇拜的发展史”。12尝试说明依凭按图索骥的法则只会带

来单调而乏味的结论。 

 

常金仓先生为了指出“生殖器崇拜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巫术，生殖崇拜观念

并不必然导致生殖器的崇拜形式。……就我所知，在那些保留了生殖器崇拜巫术的

                                                           
12

 常金仓著：〈古史研究中的生殖崇拜问题〉，《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5，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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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人们只借助此物获得旺盛的生殖力，绝无将它当成为自己的祖先的”
 13
，

在其文中提及了几个例子，这里摘录其要： 

 

摩梭人……特别是不孕的妇女，仪式除焚香、点灯、献祭、祈祷

外，就是饮下若干该处的山泉，在泉水中浴身，或将自己的下体与状似

牝牡之器的事物接触数次，然后回家与丈夫同房。……苗族……在鼓社节

要安放央公、央婆裸体木雕象和泥塑的生殖器，同时还奉祀祖先的神

位，我们至多可以说这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巫术的混合演出，而不能说祖

先崇拜由生殖器巫术发展而来。14 

 

由此观之，常金仓所引进的生殖巫术的观念，确实能够让人精神一振，至少能够减

少对于“生殖器崇拜”而“祖先崇拜”的发展演变的迷信。而对于阴阳二卦的形

象，他也提出了相当有意思的论点：“作为阴阳奇偶的哲学符号‘- -’‘—’是

关于世间万物的概括还是一种单纯的陶纹的蜕变？”虽然从他的论述中并不能给予

我们肯定的结论，不过至少带出了原始艺术，包括陶纹、岩画，或是古人无心自成

的讯息。15这里透露了他的研究原则，即不把现成的理论生硬地套在还未仔细研究

整理的材料上，作出虚有其表的学术研究。 

 

                                                           
13

 常金仓著：《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页 115。  
14

 常金仓著：《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页 115。 
15

 常金仓著：《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页 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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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学者李零先生对出土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的

“祖”（注：此术语始于郭沫若〈释祖妣〉一文，后成为中国考古中发现的男根模

拟物的专门器物学术语），作了细致的鉴别后，得出如下结论： 

 

这些出土物，一般形体较小（多在10厘米以下），似可排除用作供

祭之物的可能。它们有些有孔，似是佩用之物，但如何使用难以判断

（是用于破身仪式，还是求子巫术或驱避邪恶？）。这些男根模拟物与

汉以来的男根模拟物有相似之处，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个值得探讨的问

题。这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学者把陶制或石制的前一类早期出土物与

汉代，甚至晚到宋、明的类似出土物一律称之为‘祖’，并把它们全都

当做生殖崇拜物，这并不适合。因为我们非但不能证明早期生殖崇拜有

如此连贯而漫长的后续发展，而且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不容忽略，即汉

以来房中术的发达总是伴随着房中工具和房中用药的发展，这些工具恰

恰也是以模拟男根为特点。它和前者只是形状相似，性质已起变化，应

归入实用房中工具的范畴。16 

 

从李零的整理看来，这些出土的“祖”多数体制小，而其作用看来还是有待深究而

不能下准确的定论。不管如何，李零认为这些“祖”，“似可排除用作供祭之物的

可能”，亦等于指出了初民的“生殖器崇拜”或并非单线向“祖先崇拜”发展。再

                                                           
16

 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35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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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李零也考虑汉代以后房中术所用的男根器具，从“它和前者（“祖”）只是形状

相似，性质已起变化”看来，对于“象形”观的把握，若不参照其物在实际上的操

作或用途而只采取一概而论的手法，难免会失之偏颇，不能好好地把握一时代的风

气、文化、信仰等观念的重心。 

 

李零在其文中也特别指出郭沫若释“祖”为男根之象，对生殖崇拜现象的关

心颇受当时盛行的西方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影响。这与常金仓评击在对中国上古

史研究中的硬套西方理论手法，是类似的情况。现姑且不论西方的理论如何如何的

合理实用，单对郭沫若释“祖”的象形，其实对文字学学者来说，郭沫若的论点亦

是背道而驰的。简而言之，郭沫若是认为“祖”之所以常为是殷商男性之名——如

帝王名祖已、祖丁、祖辛、祖庚、祖甲者；人臣名祖伊、祖己者——是因为“祖妣

者牡牝之初字也”；“且实牡器之象形”。17用“牡—男性”所拥有的共同特征

“器”之形来释“祖”形，仅（或可能）是对理解殷商男性之命名有所帮助，然而

放在与“且”字有联系的观念上来谈，却不能得其真义。 

 

其中在《甲骨文字诂林》释“祖”的条例下，于省吾在结合了众多为学者的

论点后，认为： 

 

                                                           
17

 详参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第一卷《考古编》，页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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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且‛字形体的来源，郭沫若以为源于生殖崇拜，不可据。

从甲骨文‚ ‛字形体观之，‚且‛不可能为生殖器之象形，是否为

‚柤禁‛之‚柤‛的初形，亦只能存以待考。18 

 

于省吾之所以言之凿凿，有其理由。他所举出的“ ”，乃是俎之初文。若以为

“且”乃是生殖器之象形，然而据李零的整理出土“祖”之体型观之，则“肉”岂

能摆在它之上？更重要的是，按卜辞“俎”是为用牲之法，亦为祭名。19《说文》

“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20是后起之义，但与本义差别不远。以上的观点之所

以更为合理，在于把“且”和与其有关联的文字作为一整体上来观察研究。因此得

出更为人信服的结论。“且”字形体之所以待考，并不是一种回避，而是一种更为

理智的学理心态。 

 

纵观上述的论点，仅以象形观当作是“生殖器崇拜”的全部，而忽略生殖器

巫术这一块文化的讨论，是不可能得出信服的说法。可见单纯的象形观之“生殖器

崇拜”，非但不能成为“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的衔接点，更与“孝”的渊源

是毫无瓜葛的。 

 

 

                                                           
18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3554-3557。 
19

 可参考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释“俎”条例，页 3325-3337。 
20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页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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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动机 

 

实际上，“孝”的渊源非但与“生殖器崇拜”无关，其与“生殖崇拜”与

“祖先崇拜”的关系更需要检讨。而我的目的，就是在检讨它们之间的联系后，发

掘出“孝”的本义。 

 

学者多以“孝”的字形含有生殖意义而判断其义是生殖崇拜观念所造成的。

先有宋人戴侗在其《六书故》中指出：“ ”乃是“孝”的异体字，宋金兰先生

据此认为“‘孝’的原始字形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21刘宝才先生

举出“‘孝’字在金文中写作‘ ’，是祭祀祖先有所奉献的形象。周人认为‘追

孝’、‘享孝’祖先，对祖先‘继序思不忘’，可以祁福长寿，使族类获得幸

福。”22透过字形释义的方式来完成“从对生命的繁衍到对祖先的崇拜，这是孝道

观念的合乎逻辑发展”23的观点。 

 

其实“子”的本义已是为人的生命之繁衍的象征。“子”在《说文》被认为

是象形字。段注：“象物滋生之形。亦象人首与手足之形也。”24事实上“象人首

与手足之形”才是本义。更正确说来，“子”的下半部是双足裹在襁褓中之象。把 

“ ”以为是男女交合生子之义，恐怕是犯了“马头人为长”之猥。据《说文》

                                                           
21

 宋金兰著：〈“孝”的文化内涵及其嬗变〉，《青海社会科学》1994 年第三期，页 70-76。 
22

 转引自王长坤著：《先秦儒家孝道研究》，页 28。  
23

 王长坤著：《先秦儒家孝道研究》，页 28。 
2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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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段注引《系辞》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

者也”。25有交错的意思。其象或为算筹交叉，而以此方式产生许多变化而得知

者，是智慧明达的表现。26 《说文》“ ，放也。”段注：“放仿古通用。许

曰：‘放，逐也’。仿，相似也。 训放者，谓随之依之也。”27以此观之，

“ ”是说明“子”之智知明达是通过仿效而来。这点恰与西周“孝”义有相似

之处。故“ ”的本义断不是由交合生子之象而来。而“生殖崇拜”有没有涉及

“孝”观念的形成，我认为是有的。但绝对不是本义，而应该是第二义或后了。 

 

至于刘宝才先生对于金文“ ”的解说，除了有学者举出与之截然不同的意思

以外，28“孝”的金文还不止一种，还有如“ ”“ ”等。篆文整齐化后为

“ ”，《说文》“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29不得不承认的是，许慎的

“承”字用得非常传神（而非指“子承老”这一象），这也应是“孝”的最具深度

内涵。而“孝”确确实实与祖先有紧密的联系，“孝”的本义也从祭祖中体现出

来，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往后会再有所论及。 

 

                                                           
2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128。 
26

 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 71。 
27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743。 
28

 据张亚初先生的解释，应是为“孛”的初文，意思是“幼儿生长发育日新月异，故寓有蓬勃兴盛

之意。”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545-546。 
2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398。 



18 

 

对于“孝”的各种字形，包括上述的异字体“𡥈”都有学者信誓坦坦的解

释，因此可见“孝”的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我不敢轻率武断地非议或一概接

受。因为身为学人，对于自己所疑惑的事情，有必须有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野心。

然而我必须指出的是，据我的初步了解，“孝”字在金文里的意义是处于被动的。

或者应该这么说，连“孝”在西周祭祖礼上的意义，亦是处于被动的。这方面能从

西周祭祖礼以及在金文“孝”与“考”的通用中理解得到。此处先按下不表，留待

后论。 

 

除了是“生殖崇拜”及“祖先崇拜”以外，还有就是处理“孝”与其对象之

间的作用了。有学者提出“孝”在西周是“君德、宗德”起着尊祖敬宗抑制父权的

作用，直到孔子以后才对“孝”的内涵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成为尊父抑祖的思想。

30而这位学者是更重视出土文物如对西周金文的掌握，他的发现对我来说具有较大

的启发性。然而我甚不明白的是，“孝”纵然是“君德、宗德”也好，但那个拥有

“君德、宗德”的某人在行“孝”后一定会有关于“孝”的作用传播开来。如《国

语·楚语下》有载：“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31显然“孝”是昭于

民众的，我以为或有部分“孝”的概念亦在此时传达至百姓之间而有所被吸收，转

换了。 

 

                                                           
30

 详参查昌国著：〈西周“孝”义初探〉、〈论孔子孝观念的革命性〉，《先秦“孝”、友“观念

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页 80-97。 
31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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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此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其实“孝”在西周就有两种在程度、意

义、甚至目的上不同的发展演变，而且是以此消彼长的过程递进着。拥有“君德、

宗德”的“孝”属于天子、诸侯或简而言之是贵族以上阶层；而属于民间百姓对

“孝”的概念是来自于在“昭孝”中所获得的讯息自行理解并吸收。原本是贵族以

上的阶层的“孝”主导着百姓对“孝”的理解；然由于此消彼长的作用下，贵族阶

层的“孝”观念渐趋薄弱下，民间“孝”的观念却渐渐成为并取代成为了“正统”

观念的“孝”。而让二者本是不同性质的“孝”融合的，正是孔子（初期儒家）的

功劳。 

 

在这里，我必须把上述的假设归结于我对西周有关“孝”资料的整理及理

解，包括先秦有关文献以及西周的金文铭文。其中较为重要的关于西周资料的先秦

文献是《春秋左传》以及《诗经》。我的主要目的还是综合资料为辨析“孝”的本

义，以及尝试找出令“孝”观念演变及融合的契机。其中在配合论述时，亦时有加

入战国时期孟子的一些观念，以补充论点，这点尤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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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周“孝”义考 

 

西周的“孝”据查昌国先生的理解，“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

人；孝是君德、宗德；其内容为尊祖，有敬宗抑父的作用。”32他还进而认为春秋

之“孝”亦非尊亲： 

 

春秋之‚孝‛直接源于西周之孝观念……主要内容为‚尊祖敬宗‛，

‚保族宜家‛（‚家‛指宗族共同体），凡君宗惠于族人和下辈的行

为，皆可赅之以孝，以父为对象的孝只限于君宗的范围，是调节君宗与

储君嗣宗关系的重要政治准则，并不是维护一般父子关系的伦理准则。

这种孝观念在处理父子矛盾时排斥伦常，一断于义，未见尊亲的内容，

与后来孔孟儒家倡导的‚善父母为孝‛、‚孝莫大于严父‛之‚孝‛有

本质差异。33 

 

我以为，查昌国先生最大的突破在于点出西周初之“孝”并不是为了人之伦常的目

的，而是指向了对祖考权威的敬重。其中他自认是推翻了历代《尚书》家对于《尚

                                                           
32

 查昌国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10。 
33

 查昌国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62。 



21 

 

书·康诰》中不孝父母就是“元恶大憝”
34
的观念。他引《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康诰〉的一段佚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35，来说明 

 

若《康诰》‚孝‛、‚友‛确为‚善父母‛、‚善兄弟‛，那罚

‚不孝不友‛，就是以惩处子弟来保护父兄，无所谓株连父兄。但从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来看，又似乎有株连的可能，否则所‚不相

及‛就毫无意义。受株连的当然卷进去了，这也就是说，子弟‚不孝不

友‛时，其父兄可能是同谋，反之亦然。可见，这里的父子兄弟和日后

的内涵不同；‚孝‛、‚友‛也决非‚善父母‛、‚善兄弟‛。36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先解释查昌国的“不友”观。其引《广雅·释诂》“友，亲

也”；及引例佐证了“友”是称许对本族发展做出贡献者。简单的说，“不友”就

是“不族”，即是一种危害本族生存发展的行为，如不亲族，甚至叛族。他举了

“管蔡叛乱”就是周初典型的“不友”事件，并认为在《尚书·大诰》的内容中，

管蔡等人是被族人视之为严重地破坏了族内有关父子兄弟诸角色的行为规范；周公

则将这起事件视作叛族的行为。因此他得到结论“可见叛族和严重破坏族内父子兄

弟诸角色规范，在其时实质是一回事。”37故他把《尚书·康诰》里的“子弗祗服

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

                                                           
34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 204。 
3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2092。 
36
查昌国著：〈西周“孝”义试探〉，《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19。 
37

 详参查昌国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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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38
这一段全都归纳为“不友”的范畴。至于

“不孝”，他以为“当时，对祖考权威从未有人公开持异议，所以‘不孝不友’中

‘不孝’的具体内容可略而不提。”39轻而淡之地解决了“不孝”的议论。 

 

可是，查昌国在他力指《尚书·酒诰》中的“奔走事厥考厥长”中的“考”

为“祖考”以和下文的“用孝养厥父母”中的“孝”为配对，然而为何却并未对

《尚书·康诰》的“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的“考”字，作出一番解释。

原因可能有二：一、他依然承袭孔颖达注疏“大伤厥考心”的“考”指的是“父”

义40；二、由于他的集中发挥点在于“不友”上，因此认为这问题并不是他特要讲

究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以为其实应把把“考心”当作“祖考心”来看待更为正

确。41由于把这个“考”作为祖考看待，“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的意思

                                                           
38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04。 
39

 查昌国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23。 
40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04。 
41
对于明确指“考”为死去的父亲，唯 《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

妣，曰嫔。”郑玄注：“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于考也。”生前有功德的父

在死后就成为“考”。“考”和“祖”一样，是被周人当作神灵而被祭祀的。 

《尔雅•释亲》：“父曰考，母曰妣”，“考妣”在古代却又好像可以称在世的父母。晋代郭璞注

此条引《仓颉篇》：“考妣延年”。孔颖达对“考妣延年”条疏：“对父，父没称考，若散而言

之，生也称考”。《尚书•康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孔颖达疏：“大伤其父心，

是不孝。”《尚书•尧典》中有“帝乃落，百姓如丧考妣。”《史记•五帝本纪》把“百姓如丧考

妣”改写为“百姓悲哀，如丧父母。”这又是“考妣”可作“父母”解的又一证据。 

然而我以为，按照“考”在西周的用法，确实是指死去的父亲。从金文中获得启发的是，“考”是

指先父；“祖考”一词，即“祖”与“考”，概合为祖先之意。有“皇考”“皇祖”“文考”“文

祖”“烈祖”的，却没见到有“父”或“皇父”是被作为祭祀的对象。倒是见到“皇母”的出现

（《 鎛》），不过是因为“皇妣”已配与“皇祖”，因此“皇母”就配“皇考”了。 

首先，该如何了解“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这句话？我以为里面的人物实际上牵涉到三

代，即祖、父、子。文中的“考”实际上说的是站在父亲立场的已死去的父亲。这句话应该说，

“孩子若不敬服事父亲，就会伤父亲之父（即“考”）的心。”为何父亲的死去之父亲会伤心，因

为若孩子不敬服父亲，那么就可能导致父亲死后孩子不承认其地位而不祭祀，则乱了整个祭祖的秩

序。这是在提醒孩子不能单只因为父亲的缘故而破坏整个祭祖的系统，否则就是“不孝”，破坏整

个氏族的和谐，就是元恶大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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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身为孩子的不能敬服治理父亲的事，那就会大伤祖考的心。”这其实就是

“不孝”的例子。正如查昌国自己举证出的，西周“孝”的对象是“祖考”，虽然

他亦指出祖考的权威在其时是无上的没人有异议，那么伤了祖考的心就更加是成为

“不孝”的理据了。 

 

其实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亦记载一段与前引〈康诰〉佚文内容相似

的，也是〈康诰〉的一段佚文：“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恭），不相

及也。”42这里可以指出的事，至少在西周初期，在作〈康诰〉之前，“父慈子

孝”的人伦伦理观还未确立；而是“父慈子祗”是显为更重要的父子的行为规范。

正如查昌国指出的，罪不相及其实反证了当时应有罪相及株连的观念存在。罪相及

的意思，就是一人犯罪，而相关者也都被认为有罪。实际上这是一种主观上的裁

定。“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实可分为两组关系较密切的“父子”

与“兄弟”，而又能分别与“不孝”、“不友”之罪配对。 

 

                                                                                                                                                                             
再来我们看“考妣延年”。这一句和《诗经•大雅•棫才》“文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内容其实一样

的。这首诗定作于文王去世之后，而犹称其为寿考，谓其生已有惠利于民，虽死，然其功德犹惠利

于民，如同其在生一样。“考妣延年”亦应作如是观。延年说明的是考妣虽死犹生，唯有功德之惠

之长远才让人感觉如同死者犹在生。《大戴礼•五帝德》宰我就不明这个道理，而疑惑“黄帝三百

年”，而请问于孔子：“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回答：“生而民得利

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黄帝三百年”并不说黄帝生存了

三百年，而是其功德之长久，让民受惠的状况犹同黄帝在生惠民时的状况一样。 

至于《尚书•尧典》中有“百姓如丧考妣。”若按表面字义译为白话“百姓像死了死去的父母”，

显然不知所谓。“丧考妣”唯有古礼三年之丧能解释之。因为三年之丧的对象就是考妣。因此“丧

考妣”也就是表达了百姓对帝之死感到如同居丧时感到的悲戚与不得心安。  
 
42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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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如何相及呢？我以为“子不祗”的内涵就是“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伤厥考心”；“父不慈”即是“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我们可以这么推敲

一番：子之所以“大伤厥考心”，导因就在于父亲的不慈爱上；反过来说父的不慈

爱，亦大可成为子叛逆的诱因，进而不敬服父亲，其结果亦是“大伤厥考心”。结

果这样一瞧，在“不孝”之罪下，父与子的行为是互为因果，“父不慈，子不祗”

是相及的，脱离不了关系。之所以我会提出这是一种主观的判决，是因为父不慈，

不一定导致子不祗的原因；子不祗，也不一定是因为父不慈的关系。所以之后才有

“不相及”的比较公平的对待个人罪行的方式出现。“罪相及”曾是被运用过的，

而且即将被取代的。这正是为何“父慈子祗”的说法在春秋已不流行（只存在在

〈康诰〉，春秋时期的两次被人引用都是为了讲解“罪不相及”的观念），反而是

“父慈子孝”却被重视了，因为“子不祗”就是一个根本原因，恰好其罪就等于是

不孝了。因此我相信我的推理应可成立。 

 

从以上种种论述看来，在西周初时，父子的地位可说是平等的，因为他们的

最大罪行就是“不孝”。虽然如此，西周初“子”的身份地位其实是更为被受注

视，因为子的行为不当是直接与祖考挂钩的。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就会谈论到

“子”，尤其是宗子在祭祖礼时，是为最重要的角色。 

 

查昌国指出西周“孝”的对象是非建在的人，其实并不完全正确。有两个方

面可供谈论的。其一、中国古代祭祀，以生人为神灵可以依附的对象，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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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尸”被作为是祭祀的具体神像，可代神传达训话。西周初时亦保有如此

习俗，请“尸”代祖神以享用祭品。《诗经·小雅·楚茨》就描写了祭祖礼中有迎

“尸”，“尸”享至送“尸”这一环。43而作为主祭者的“孝子”必当全程对

“尸”保持毕恭毕敬的态度，以让“尸”代祖神大感喜悦，“苾芬孝祀，神嗜饮

食”“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以为能赐福于“孝子”。因此说，主祭者对“尸”

的敬意是必然的。而“尸”在祭祖礼完成之后，他也就恢复回其本来的身份了。所

以，“尸”应当作为“生人”来看待，因为他不会消失不见，或升天以为祖先之灵

般。这点往后还有些论述，这里暂且不表。 

 

其二，主祭者必须是能“不伤厥考心”的，换句话说，他的行为举止是非常

有规有矩的，至少“子祗”是他必须遵守的规范。而族人正好借由祭祖礼的过程中

判断出主祭者的行为举止符不符合行为规范的标准。因此在祭祖送“尸”后，往往

会举办飨宴友族，这就是主祭者展示他的良好品行的最好时刻。《诗经·小雅·六

月》“张仲孝友”，就是赞誉其人的行为规范都获得祖先及族人的认同，表示张仲

的社会地位应该相当崇高的及受爱戴的。而天子为的主祭者，又必须顾及“昭孝”

所带出的影响，更不得不崇敬端庄，以便百姓都能感染到“息民、抚国家、定百

姓”44的太平气象。我们可以看到，“敬”正是起着聚集美好、善的作用，同时也

能成为民信的一个指标。“敬”的展现就成为“孝”的必备条件之一。难怪在春秋

                                                           
43

 《诗经·楚茨》中有 “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郑笺》注：“以黍稷为

酒食，献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处神坐而食之。为其嫌不饱，祝以主人之辞劝之，所以助孝子受大

福也。”见【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7。 
44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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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有“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45这样的观念即是从“昭孝”讯息中蕴化

而来。 

 

后来孔子也把“敬”作为“孝”的内涵之一，不过这里“敬”是指从内心自

发而出的情感表现。（按：孔子的“孝”观已经起了变化，会在第三章论述）纵观

上述，显然西周尊祖是“孝”得以展现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就要谈论尊祖的内涵。 

 

第一节：论尊祖的内涵 

 

论者都认为尊祖是“孝”的内容之一。上章论及尊祖意识源于“生殖器崇

拜”的观念已然被否定了。不过“孝”确实与尊祖意识脱离不了渊源关系。 

 

在这里有必要再论及一下“祖”在先秦文献中的意思。“祖”的本义为“祖

先”“祖宗”。如《诗·大雅·瞻卬》的“无忝皇祖，式救尔后”46。这个“祖”

义实在甲骨文已出现了。47由于祭祖通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祖”就引申有

了祖庙的意思。《说文》“祖,始庙也。”段注:“始兼二义,新庙为始,远庙亦为

始。”
48
“祖庙”就等于有落地生根的意思，在某个地方开始自己氏族的发展，而

立“祖”为依。再者“祖”还引申为事物的本源的意思，如《庄子·山木》载“浮

                                                           
4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三十三年》卷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1833。 

46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瞻卬》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78。 

47
  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3554-3557。 

48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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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乎万物之祖。”
49
把“祖”不限制在“人祖”的定义上看，而是溯源之至的观

念。除此之外，“祖”还有熟习知悉之意，如《国语·鲁语下》“祖识地德。”音

虞氏注：“祖，习也；识，知也。”50纵观而论，“祖”的意思离不开“根本”以

及“承”“续”的关系。 

 

由“根本”而论，说“祖先崇拜”是由“生殖崇拜”演变而来，是有一定的

理论依据。论者以为对祖先的崇拜就是植根于氏族血缘关系上的“亲亲”关系，

“在那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感，这种感情便以对祖

宗神的崇拜变现出来，祈求祖宗神保佑后代，保佑本氏族的繁荣。这种基于血缘的

‘亲亲’之情，后来成为维系‘孝’的感情纽带，而使家族繁荣与绵延，又是

‘孝’的一个重要目的”。51不过我们必须理解，西周尊祖之生殖意识的考虑重点

并不是纯粹的生殖之功。对于中国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尊祖意识却并非有关于血缘

的“亲亲”之情，而是因为祖先所建树的功德。 

 

据傅斯年先生的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

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形势只有东西

之分，而无南北之限。”52东西之分造就了两种系统的对峙，“这两个系统，因对

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

                                                           
49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668。 
50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194。 
51

 沈善洪、王凤贤合著：《中国伦理学说史》上卷，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56 页。 
52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卷三，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页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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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系。”
53
其中又以夷商的始祖宗祖乃是由卵生而创业的神话为特点；夏则以启为

始祖54，周以契为始祖，是神所赐生者。《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 55盖夏周创业皆主稼

穑。而东系则较好强武力，“一切所有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56而旦凡族人有

有大功于其氏族者，如上甲微能振作旧业57，“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58，进

入祭祀体系里。可见功德是被氏族祭祀的先决条件。 

 

 论者常引用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59，“先祖者，类之本也”60，“无先

祖焉出”61以此说明人们基于“亲亲”的血缘关系上崇敬祖先。然而在《国语•晋语

四》记载的“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

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

异德则异类。”62这段记载说明了辨别祖先的标准乃是以其“所成之德”，而又因

此产生秉承祖先之成德而发展出来的各个氏族，即是所谓的“异德则异类”。“先

祖者，类之本也”，“类”之根本，正是建筑在先祖所创建的功德之上。“无先祖

                                                           
53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页 181-182。 
54

 启父为禹，禹为古之明神，本属中国创世传说之一系。见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

集》卷三，页 199。 
55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155。 
56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页 225。 
57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页 192。 
58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161。 
59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郊特牲》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453。 

60
 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礼三本》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 页 96。 

61
 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礼三本》卷一，页 96。 

62
 徐元诰认为“济，当为‘挤’。挤，灭也。《传》曰‘黄帝战于阪泉是也。’”见徐元诰撰，王

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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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出”
63
重点并不在血缘，而是在于说明后生凭藉的是先祖之功德。异德之说，正

好可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相为配对。 

 

 而初民把功德和血脉延续联系起来，这点亦可从初民之造字意识中窥见一

二。我们先看初民对生命延续重视这一环的观念。关于初民的早期“生殖崇拜”，

实与自然界中的植物之生殖力有密切的联系。草木在自然界中是拥有最繁盛之面

貌，因此指万物之“生”的甲骨文为“ ”；篆文作“ ”，本义取自草木自地上

生长之象。64说明繁衍之盛，字形中多离不开“艸”部的结合。如“蕃”字。《说

文·艸部》：“蕃，艸茂也。从艸，番声。”65《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有“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66的说辞，以“艸茂”通子孙繁衍之意。此句可看作是由“生

殖崇拜”产生的禁忌思想。还有“孳”字，《说文》：“孳，汲汲生也。从子，兹

声”；段注：“蕃生之义当用孳。”“此篆从艸木多益之茲。形声中有会意。”67

以上字例可见初民是向往拥有如草木般的生殖繁衍能力。不止从字义上得知，在民

俗上亦保有这样的观念。如“生穜稑”见于《周礼·妇职》，通过王后播种，促进

人植两旺；“采芣苡”见于《诗经》、《逸周书》，企图将植物的繁殖力移于妇

女。68《诗经·周南·桃夭》带出时人借桃树的茁壮茂盛，作为对出嫁女到夫家享

                                                           
63

 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礼三本》卷一，页 96。 
6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274。 

6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47。 

66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 1815。 

67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743。 

68
 常金仓著：《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页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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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好家庭生活的祝福，而“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69
折

射出以“有蕡其实”为能多生育子女的借喻。 

 

 而“產”字金文为“ ”，篆文为“产”，其中的“生”含有希望孩子如草

木般繁衍生长之意。《说文》：“產，生也。从生，彦省声”。70“彦”，《说

文》：“彦，美士有文，人所言也。”71金文作“ ”，从文，从弓，用文武双

全，会才德出众之意。
72
综合上论，“產”其实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显示初民认

为生子与才德有所联系。这一点恰能反映出周人尊祖意识之所以特别强烈，乃是因

为祖先的功德造就了他们美好的生命及生活环境。因此毋宁说“產”字的思想内涵

正是承“生殖崇拜”而启“祖先崇拜”的关键，而并不是因为“生殖器崇拜”。 

  

 这里也尝试说明“感生”神话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出自于对生殖的神秘性及

对上天的崇敬的“互渗”73作用下而形成。《易传》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74

商周之际，天命思想极为重要及普遍。王权来自于上天所命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商周受命王朝推衍的始祖都是天所赐生的。《史记》卷三《殷本纪》载： 

 

                                                           
69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周南•桃夭》卷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279。 

70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274。 

7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页 425。 

72
 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页 488。 

73
 “互渗律”是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建设。概括

地说，他认为原始人对于表象（包括存在物、现象、事件的发生）之间的关联，不是经验的客观的

关联，而是非经验的神秘的关联，这就是“互渗”，如通过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

等。详参阅【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页 69-71。 
74
【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系辞下》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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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挈，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

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

‚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

赐姓子氏。75 

 

《史记》卷四《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

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

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

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76 

 

《史记》卷五《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吞之，

生子大业。77 

 

                                                           
75
【西汉】司马迁原著，【日】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台北市：大安出版社，1998，

页 49。 
76
【西汉】司马迁原著，【日】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页 58。 

77
【西汉】司马迁原著，【日】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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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列出的感生神话中，以周朝的记载最为生动神奇，亦见于《诗经·大雅·生

民》。此不累叙。除了举证感生神话中的始祖都是来自于天赐，而秦的始祖卵生神

话其实是由于秦亦属东系一支。78 

周代的记载传述中可说明先祖的伟大并非出于血缘“亲亲”关系，而是秉有“天德

天命”的关系。因此母亲舍弃亲子的举动，都被神迹以化之，在“弃”与“护”的

较量之下，无形透露出先祖的非凡受命，进而能在世间上做出一番功德伟业。而

“亲亲”的反倒是借此而有机会在世间蓬勃地发展起来。 

 

“天命”成为祖先创立功德的最大依据外，与“祖先崇拜”观念还有着相当

密切的联系的来自于灵魂观念的影响。这点下一节进行论述。 

 

第二节：西周产生“孝”之契机 

 

其一、来自周人对祖先功德的万分崇拜。从出土文物殷墟甲骨卜辞中即可发

现，祭祖礼在商代时期已是蔚然可观。79而商代祖先最大的特点是以日为名。80其

中所见祭祀祖先之目的多为避灾禳祸、祈请求福。这与商人的信仰有关。葛兆光先

生对于殷商祭祀内容归纳为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78

 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三，页 189，217。 
79

 殷商人自祖甲后开始以“衣”（即“殷”）祭的祭礼来祭祀先公先王。据陈梦家的研究（见陈梦

家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页 386-389。），这个祭礼极为复杂，一个周

期约需一年。这个祭礼可反映出这个时期的殷商人，尤其是殷商王室对先公先王的祖灵崇拜更为浓

烈。 
80

 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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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天地自然之神与祖宗先妣之灵的逐渐结

合。比如，以先祖先公先王上宾于天，叫做‘宾帝’，即先王在上帝左

右，帝对王有护佑之功能，但也有惩戒之能力…而先王对时王又有佐佑

之功能。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祭祀程序的逐渐秩序化。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上天主宰者的关系渐渐集中到王一人

身上。81 

 

首先在这里先略谈论关于中国“灵魂”的概念。中国“灵魂”观念的萌发有论者以

为大约可追溯于蒙昧时代中期以后，他提出在中国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二万五千

年至五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遗骸周围伴有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随葬生前装饰

品意味着灵魂不死观念。” 82而用来表示“灵魂”概念的就是借代“鬼”字来表

现，并在殷商时期已正式含有“死者魂”之义。83证明《礼记·祭法》载“人死曰

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84，对鬼的定义并非无中生有。 

 

在春秋时期，鬼是被认为存在的，能在世间现形，并找其仇人报复。有名的

例子是郑国的卿大夫伯有的鬼魂的报复行为，后来被子产给妥善地化解了鬼的怨

                                                           
81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 27。 
82

 詹鄞鑫著：《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页 125。 
83

 按沈兼士的研究，“鬼”本是“类人异兽”之称。在卜辞上已出现“借以形容人死后所想象的灵

魂”。参见沈兼士著、葛信益等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186-

201。 
84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祭法》卷四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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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子产凭藉“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 ”85的信念为伯有之鬼安置了适

当归宿。后来子产在回答赵景子关于“鬼”的有无时，这么回答：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

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

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

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

其取精也多矣 。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

乎？”86 

 

可见鬼会在世间现形，目的是为寻仇报复（有意识的鬼，或与周的灵魂观念

有关）、世人亦可以适当之归宿为化解鬼怨气，是在当时流行的对于“鬼魂”的观

念。而所谓的“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一有精爽，至于神明”这点上看来，说的

可能是源自于已有的“上天祖灵”的概念，可与前引葛兆光所归纳出殷商祭祀的第

一现象，作为参照。商人崇拜祖先之灵，认为祖先灵的影响作用甚至到了作为时王

与上帝沟通之桥梁，所谓“宾帝”的地步了。然而商王对于祖先之灵是抱有又敬又

惧的态度87；而周王则是万分地尊祖敬祖。这实与他们祖先的功绩有密切关系。尤

其是奠定西周王朝基业的两位重要君主，文、武王的功绩一直被周人传诵铭记。88 

                                                           
8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050。 

86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050。 

87
 其中卜辞亦有说明时王对于先人抱有恐惧心理，认为他们会给自己带来疾病或其他灾祸，而通过

祭祀就能化解这些不祥之祟。可见郭沫若、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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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周朝时期，祖先之灵已更是呈现更多的人的特点，而且与生者的互

动更为多样而频密。如周王和贵族认为祖先之魂可升至天上加入神之行列。魂亦同

会带来祸福；时人也会通过庄严的誓词来对祖灵发誓等的事情。89认为祖先灵有人

的意识，亦在《尚书·大诰》、《康诰》中探见一二。祖先之灵被请下凭“尸”附

身以参与祭祖礼的情况，更是一例。故后人有所谓的“祭天，„须以人为主，天神

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90后来演变为《礼记·郊特牲》中以祖配天配上帝之

说，讲求“报本反始”91，对此孔颖达注曰：“天为物本，祖为王本，祭天以祖

配，此所以报谢其本。”92可见祖先所建立的功德是时王续权之资，其灵又能成为

禳祸祈福的对象。周代的祖灵比之商代的祖灵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是能直接参与在

世间的活动。于此，我以为这就是“孝”萌发于周代的契机之一。 

 

其二，与西周实行“嫡长子续承”的宗法制度有关。丁山先生曾撰文论及

“宗法者，辩先祖宗庙昭穆亲疏之法也”。此即为殷人宗法。周人宗法则有别，以

宗之大小别祖祢。“殷之宗法，不以长幼等贵贱，但以子能续父者为最尊，其名为

大示，其实即大宗。”而到了西周之际“周公身先表率，复位成王，以创制嫡长子

                                                                                                                                                                             
1979-1982，编号 13649（宾组）及 13652（宾组）。其释文取自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

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编号 13649（2）及 13652（1）这两版甲骨文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例证：商王武丁患了齿疾，他以为是死去的父亲小乙作祟，因此卜问是否需要祭祀先父以

免除病患。 
88

 可从《诗经·鲁颂·閟宫》、《诗经·大雅·皇矣》、《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等参阅相关记

载。武王伐商所经历的惨烈战事，亦可从《逸周书·世俘解》中得知一二。总之，文、武二王的功

德都成为周时王的仿效对象。 
89
参见郭沫若著〈周彝中之传统思想〉，《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改编版），页

15b-21b。 
90
【清】阮元校刻：《孝经注疏·圣治》卷五，《十三经注疏》本，页 2553。 

91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见【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郊特牲》卷二

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453。 
92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郊特牲》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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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承，此宗法之再变也。”93成了《春秋公羊传》所谓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

以贵不以长”94宗法原则。故周王乃是最大的“宗子”，唯有嫡长子可续承王位、

宗子身份及主祭始祖。 

 

西周推行尊嫡长子宗法制即是一种礼制，而“礼之所尊，尊其义也”95，导致

尊祖敬宗的意识有很强的礼义法则以来辨别人伦亲疏之有序，《礼记•祭统》所

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96说的

正是这回事。故《礼记·郊特牲》载：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

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97 

 

“义生礼作”说的是义务原则的问题。嫡长子与庶子断不可侵犯“嫡长子续承”之

原则，若兄弟生怨阋墙，就是破坏了“父子亲”。嫡长子续承为大宗，尊祖；庶子

则续孝宗，续祢。这就是所谓的“义生礼作”。其中“义”是必须遵守不得擅自更

变的，否者就与禽兽之道无别。这与战国时期的孟子用以分辨人与禽兽之别的观念

有本质差异。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

                                                           
93

 原文俱引丁山著：〈宗法考源〉，《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 126-

147。对于嫡长子续承的宗法制考究，可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观林堂集》卷十，收录在

谢维扬等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页 302-320。 
94
【清】阮元校刻：《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卷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2197。  

95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郊特牲》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455。 

96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祭统》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1605。 

97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郊特牲》卷二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1456。 



37 

 

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98
重视的是人伦关系：“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99孟子把“亲”与“义”分别为两

种人伦中最主要的关系，这与上边所谓的“父子亲然后义生”的情况，即讲求的是

父子“亲”的和谐来自遵守亲疏有序的规矩，而不是以亲情为重点，所以说在本质

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讲究礼义以别亲疏之无乱。这一讯息实际上亦广泛流传。《国语·鲁语

上》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

致齐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100身份称呼成为祭祖礼上的受重视的礼节之一。

反映在《礼记·曾子问》所载： 

 

曾子问：‚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若宗子

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

其常事。’‛101 

 

在祭祖方面，很是清楚地划分宗子为“孝子”，庶子为介子的身份称谓，与把天子

在祭祖礼上作为主祭者而被唤作“孝子”亦同出一辙。周人祭祖的地方是在宗庙。

                                                           
98
【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下》卷八上，《十三经注疏》本，页 2727。 

99
【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滕文公章句上》卷五下，《十三经注疏》本，页 2705。 

100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165。 

101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曾子问》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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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庸》云“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102。从《礼记·曾子问》所载

可知，（1）“孝子”是主祭者的身份称号，唯有宗子可当之。（2）祭祖是常

事。（3）宗子之家设有宗庙，因此其他儿子唯有到宗子家去贡纳祭品，但却不能

成为主祭者。然而亦有例外让庶子祀祖的情况，除了是宗子在外不得按时祭祖，

《礼记·曲礼下》亦有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注云：“不敢

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五宗皆然”103，孔穎達疏云：“祭必告於

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104因此庙

祀中的身份之别是非常昭然的。 

 

 “不敢自专”肯定了庙祀是超稳定的祭祖活动，同时也说明周人尊祖的意识

非常强大；而宗子宗族有义务确保宗庙按时祭祀。所谓“灭宗废祀，非孝也”

105，说的正是以上两件事。这么一来，正是符合了查昌国先生认为“孝”即是宗

德之说。其实这个观念有其源自，乃是因袭了殷商时期祭祀时的模型——如同葛兆

光先生所谓的“与上天主宰者的关系渐渐集中到了王一人身上”——西周特突出尊

祖意识，把与祖先的联系集中在宗子一人身上。唯有在宗子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患

疾期间，属于短暂不能当之），或身在外地归不得，身为诸支庶子方有可能代祭祖

先。宗子病愈或回国后即刻恢复庙祀中的“孝子”角色。 

 

                                                           
102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中庸》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1629。 

103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礼记·曲礼下》卷一，《汉魏古注十三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8，页 14。 
104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曲礼下》卷五，《十三经注疏》本，页 1269。 

10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四年》卷五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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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西周“孝”的精神与内涵 

 

 前节论述了西周“孝”兴起的契机。然而“孝”的本义及其精神又是什么？

依据我的推论，“孝”本并不在乎子嗣的传宗接代，而是续承祖先的功德。其本质

精神是“守善续德”。往下会继续分析关于我的相关论点。 

 

（一）行“孝”的目的 

 

除了上节对“孝子”的身份有了初步的了解。更深的理解唯必须对“孝”字

在西周彝器上用法作一番研究。查昌国先生以分析《三代吉金文存》及《两周金文

辞大系图录考释》两书中记录“孝”的铭文，以佐证其论点关于西周“孝”的对象

为祖先考妣的正确性，其所提出的论点、考证方面都做得严谨可靠。其从铭文的整

理中，发现“享孝”“追孝”的出现次数最多次。 106就“享孝”而言，《诗

经·小雅·天保》：“是用孝享”，《毛传》注：“享，献也”。107《诗经·周

颂·载见》：“以孝以享”108，亦是以“孝享”连用。按《尔雅·释诂》“享，

                                                           
106

查昌国先生整理了两书中铭文的“孝”，除去相重的，共是一百一十二则。它们大致可分为八

类：（1）“享孝”、“追孝”等简单用语，未带宾语的三十四条。（2）“孝子”、“孝孙”、

“孝友”各一条。（3）孝为人名、谥名的七条。（4）享孝、追孝神祖考妣的四十三条。（5）

“追孝于前文人”的五条。（6）追孝父母两条。（笔者按：此类作者引证以为是春秋列国作品，

故不能作为西周父母为孝对象的依据。）（7）享孝于兄弟、诸老等的八条。（8）“享孝于宗室”

的十条。以上分析皆取自查昌国著：〈西周“孝”义试探〉，《先秦“孝”、友“观念研究”——

兼汉宋儒学探索》，页 10-11。 
107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毛诗·小雅·天宝》卷九，《汉魏古注十三经》本，页 69。 
10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周颂·载见》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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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也”109；《广雅·释言》“享，祀也”110；舒大刚先生在对金文、先秦文献的

“孝享”释义后亦认为：“‘孝享’一词，浑言之都是祭祀；析言之，则‘孝’乃

向神行礼，‘享’乃向神献物，‘孝’与‘享’单用时可互通，都是祭祀之意。”

111按舒大刚先生的分析还不能算完全的准确。 

 

向神行礼，其实就是“敬”的行为，亦是主祭者在祭祖时所必需表现的礼节

态度，并持续至整个祭祖礼，包括燕飨友祖的完成。实际上，若说“享”乃是向神

献物，指的是行为（动词），那么“孝”其实应该是指献物本身。在《诗经·小

雅·天保》出现的“吉蠲为饎，是用孝享”112，可见当“饎”作为献物时的称呼

是“孝”；《诗经·小雅·楚茨》也有“苾芬孝祀，神嗜饮食”113句，应是“苾

芬”（指气味，亦带有丰盛之意）的“孝”（即献物）现在“祀”（即奉上），

“神”（即祖灵）尝了很是欢喜，对献物很满意（嗜饮食）。 

 

把献物作为“孝”实际上是指献物被“圣化”114（consecration）了。把献物

给“圣化”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让献物进入与祖先灵同等的领域，那么祖先灵才有可

能饮食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从《仪礼·特牲馈食礼》文献记载对于选献物的讲究

及重视，而得以证明献物符合献祭的神圣性。在未举办祭祖礼前，如其中一项活动

                                                           
109
【清】阮元校刻：《尔雅注疏·释诂下》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577。 

110
【清】王念孙撰，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广雅疏证 ·释言》卷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

社，2000 ，页 150。 
111

 舒大刚著：〈《周易》、金文“孝享”释义〉，《周易研究》2004 年第四期，页 59。 
112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天保》卷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412。 

113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楚茨》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8。 

114
【法】昂利·于贝尔、马塞尔·莫斯著，梁永佳等译：《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收录于《巫术的一

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合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7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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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宗人察看豕牲是否肥壮后，要由掌管烹饪事的雍正用棍捅豕来判断它的声气。

论者以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向祖先证明所选用牺牲的活力。”115这其实与

昂利•于贝尔及马塞尔•莫斯两位法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有时，牺牲仅凭它的出生而被圣化……更常见的是为了给予它注定

的角色所必需的宗教状态，而必须举行固定的仪式。……在某些很久以

前就存在的情形中，这些仪典在牺牲被带到献祭场所之前就已举行。但

是经常到那时，它仍不具备任何神圣性质，它只是处于一种可以使它合

适被圣化的状态之中，它必须没有伤残、病症或者缺陷。它必须具备某

种颜色、年龄、性别，视其目的而定。但为了将这种一般性能付诸实

际，为了将其饲养到所需的宗教程度，牺牲必须经历一整套仪式。116 

 

故此，用棍捅豕来判断它的声气实际上就是检查看它是否适合担任献物的重

任，这举动可被认为是仪式的部分。献物为何需要如此备受重视？昂利•于贝尔及

马塞尔•莫斯给予献祭下了一个定义：“献祭是一种宗教行动，当有德之人完成了

圣化牺牲的行动或与他相关目标的圣化行动时，他的状况会因此而改变。”117我

们从前论已了解到，西周初“父慈子祗”是为维护“孝”的行为规范。不孝是世人

所认为的“元恶大憝”；“不慈不祗”等于是妨碍了“孝”的传达。周人与祖先之

                                                           
115

 刘源著：《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 156-158。作者亦在研究后得出

“《仪礼》记述的周代贵族祭祖仪式过程”，并作为其中一篇附录，见页 192-236。 
116

 【法】昂利·于贝尔、马塞尔·莫斯著，梁永佳等译：《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页 194。 
117

 【法】昂利·于贝尔、马塞尔·莫斯著，梁永佳等译：《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页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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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关系又是历代前所未有的亲密。故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氛围下，我们可以做出这

样的设想：“孝”本是祖考权威的证明。祖考的权威被相信是握有能影响世间祸福

的变化——姑且称之为“灵的力量”——也就是“孝”。这个“孝”是可以以“人

为”的方式获得。即是通过祭祖礼，以圣化献物作为中介，让祖灵知道主祭者的虔

诚与崇敬，因此祖灵可慰把“孝”，象征它权威的灵的力量传给主祭者。主祭者此

时也就被“尸”称誉为“孝子”，并把福禄转移至他身上，“孝孙有庆，报以介

福，万寿无疆”118；“ 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 119。如此一来，我们可

以说，主祭者的状态在获得“孝子”称号后，表示着他的状况有了改变，等于是拥

有了祖灵的力量一样。 

实际上这个献物的功能应是双向的。正如“（献祭行为）产生了双重效果，

一种效果施加在被提供的和被希望如此行动的对象上面，另一种效果施加到希望得

到或促成那一效果的有德之人身上。”120我们往往只重视于“孝子”有资格从祖

灵身上获得福禄，却忽略祖灵亦是通过这样的传达方式来让世人更坚信于它的力量

的存在。 

 

我们可以从金文中发现支持以上的论点，即“考”通“孝”义在西周彝器中

是惯有现象。譬如芮叔簋，其铭文载道：“内（芮）叔 父作宝簋，用享用考

                                                           
11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楚茨》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8。 

119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既醉》卷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537。 

120
【法】昂利·于贝尔、马塞尔·莫斯著，梁永佳等译：《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页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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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用赐宾（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121又如余 兒鐘，“追考

（孝）于先祖” 122在金文里，可以“考”能通“孝”，除了说明祖先权威的意义

在周人的认知上，“孝”是能传达于下的。 

 

 “寿考”一词，有指年寿长久之意，实际上其中也包含了祖灵的意识。所谓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123，说的是周人认为周文王的长寿不是为了贪图自己的

享乐，而是为了继续国家培育长久的人才。《诗经•小雅•楚茨》 “神嗜饮食，使

君寿考”124，似乎也在提醒寿命的不可自专，起到约束己欲的作用。故赐其“寿

考”，可谓是提醒“孝子”务必延续祖先之功德，为国家继续做出贡献。 

 

（二）“孝”的精神内涵 

 

对于铭文中出现的“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诸老”、“朋友”、

“宗老”等这些指涉对象明显为生人，但查昌国先生发现其他铭文中亦有比较完整

的表达形式，如下： 

 

                                                           
1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7，页 2239。拓片页码 04065.2。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一册，页 198，拓片页码

00186.1。 
123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棫朴》卷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514。 

124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楚茨》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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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用宴以喜，用乐嘉宾、父兄及

我朋友。                                       （王孙遗者钟）

125 

 

用献于师尹、朋友、婚媾，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皇考。   

         （克簋）126 

 

发现“孝”、“享”与“宴”、“献”对举，显示出事生事死的差别，并得出一下

结论：“‘用享孝于兄弟…’是经省略、错动原有对应关系组合成句的”。127由于

西周在祀祖之后，孝子孝孙往往会举行燕飨，以合亲睦族。在《诗经·小雅·楚

茨》中就有描绘周王祀祖的整个过程：从预备牲物祭品以孝祀祖先，乃至燕飨亲族

的场面，有声有色，异常生动。故此，对于“享孝”事死，“宴飨”事生的说法，

查昌国先生的结论是可取的。实际上“享孝宴飨”在祭祖礼上应被看作是一体。正

如我前所述一样，“孝“的对象是以祖先为主是不错，然而亦有生人的参与。主祭

者不仅仅是对“尸”，还要获得族人的认同，并且要为民众立信。也正因如此，

“敬”就成了是行孝的必备条件，且必须直到整个祭祖礼——包括宴飨在内——结

                                                           
125

 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钟篇》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 130-131。 
126

 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簋篇》卷十，页 1088。 
127

 其亦举例出在典籍上亦存有省略句。详见查昌国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

宋儒学探索》，页 15-17。 



45 

 

束，否则则会呈现出败德之象。128所以说恪敬，即是行孝的根本精神内涵之一，

是可以给予肯定的。 

 

至于“追孝”，经舒大刚先生的考究发现，铭文中但凡用“追孝”字眼的，

其祭祀时间都不在春秋二季之间。他引了《礼记·祭义》“祭不欲数，数则烦，烦

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129说明

西周以春秋两季为正祭的观念，“故《诗经·鲁颂·閟宫》曰：‘春秋匪懈，享祀

不忒。’《孝经》说：‘春秋祭祀，以时思之。’《中庸》也说：‘春秋修其祖

庙。’《周礼·地官·族师》也说：‘春秋祭脯。’都说明春秋两季是正祭。过此

时者，谓之追祭，即‘追孝’是也。”130舒大刚是以祭祖的时段来解释“追孝”

的用义，即是为了弥补过正时而不能祭的缺憾。因此他认为孔安国注“追孝”为

“继先祖之志为孝”131乃是后起义。 

 

实际上在《诗经·小雅·天保》有“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

先王。”毛传注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132董仲舒《春秋繁

露·四祭篇》：“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133

说明祭祀先祖四季都能进行。前已论及祭祖乃是宗子常事，而刘源先生亦力证西

                                                           
12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宾之初筵》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484-488。 
129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祭义》卷四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1592。 

130
 舒大刚著：〈《周易》、金文“孝享”释义〉，《周易研究》2004 年第四期，页 58。 

131
 见《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孔安国传注曰：“继先祖之志为孝”。见中华书局

编辑部编：《尚书·文侯之命》卷十三，《汉魏古注十三经》本，页 83。 
132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毛诗·小雅·天宝》卷九，《汉魏古注十三经》本，页 69。 
133

 苏兴撰 ，鍾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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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秋金文中的“享”字当为常祀，并“反映了贵族对祖先之常祀”。134由于

祭祖是常祀的活动，如此一来，追祭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对“追

孝”的内涵探究一番。 

 

行“孝”如前所论，是为了获得祖灵的力量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周人如

此频密地祭祖行“孝”，我以为或是一种用作约己的修养方式。据知《诗·大

雅·下武》乃是“赞美周武王能续承先王德业的诗。”135诗云：“永言孝思，孝

思维则。媚兹一人，顺侯应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136里面清楚表明武王之

“永孝”——即祀祖永世不衰，因为“孝”即是为了维续祖先的规则。《诗·周

颂·闵予小子》乃是“成王遭武王之丧，告于祖庙、思慕父亲、祖父，警戒自己的

诗篇。”137其中有云“于乎皇考！永世克孝”，“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138，

用比较感性的口吻道出对亡父永世恪尽孝祀，承续祖业而不忘先祖之能创建功业的

美德。两首可谓是周时王通对“孝”的对象表示愿意以他们为榜样，继续秉持他们

的功德。因此在《诗·大雅·文王有声》的“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

追来孝。王后烝哉！”139中的“追孝”，也就是追随“孝”对象（的美德）。故

                                                           
134

 刘源著：《商周祭祖礼研究》，页 95。实际上四时之祭在西周究竟有没有实行在学术界亦有争

辩，刘源自己也作了一番资料整理和研究后，提出四时之祭在西周春秋时代是没有的，而直到战国

以后才有。他指出“祠、禴、尝、烝”其实都是说明祭祀仪式内容的字、词。所以他并不否定西周

春秋史料中出现的“祠、禴、尝、烝”所反映的祭祀都不是常祀。换句话说，刘源是认为战国后人

把西周春秋常祀中的四个比较显著的仪式即“祠、禴、尝、烝”分别归纳为四时之祭的名目。相关

论述见刘源著：《《商周祭祖礼研究》》，页 54-62。 
135

 程俊英、蒋见元合著：《诗经注析》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 791。 
136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下武》卷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525。 

137
 程俊英、蒋见元合著：《诗经注析》下册，页 972。 

13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周颂•闵予小子》卷十九，《十三经注疏》本，页 598。 

139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文王有声》卷十六，《十三经注疏》本，页 526。 



47 

 

“继先祖之志为孝”的说法是说得过去的。第一章所论及“孝”的异体字

“ ”，就有仿效之义。在金文中会用到“追孝”，想必亦作如是观。通过“追

孝”以便时时警惕自己要尊随先祖的榜样，承续他们的功德的一种修养方式。 

 

前节论及的行“孝”目的是祖灵的力量的转移过程。“追孝”也是为了让祖

灵的力量成为自己的一种约束，以免有坏正道。因为唯有继续安邦安民，祖先转移

的福禄才会得以在现实中实现。这是由信仰祖灵而守善续德，再由守善续德而更坚

定信仰的真实性的一种“辩证”思维方式。概而言之，这样的“孝”对被受者来说

是被动的修养方式（以祖先功德、祖灵力量为凭依），然而在绝对信仰底下，被受

者在行动上反而是更为积极的不为私而能为公。对于 “孝”的精神内涵，唯有

“守善续德”能概括之。 

 

第三章：论孔子之孝道观 

 

关于“孝”的对象、要求以及观念，从西周初至春秋时期有了一种质的转

变。譬如“孝”本是祖先权威、灵的力量，通过“孝子”的信仰而实践得以证明

之。西周后期的“孝子”却可说是过于信仰祖灵的能力，而演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修

养观，认为既然福佑已转交给自己（自身的状况改变）那么就不需再有现实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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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养了。这种观念造成了私欲的膨胀，以及人之堕落140；另方面亦由于自己的

不能守善续德，在“孝”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实现下，导致对于祖灵的权威的质疑，

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思想亦由此生起。此时强调“由己”的修养观念开始抬头，并赋

予了“孝”更为重视人伦的意义。孔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把西周初的“孝”加入

与时所需的内涵，从此奠定了以善事父母为本的“孝”的意义。 

 

第一节：论“孝”对象、内涵之所以转变的因素 

 

所能引起“孝”重大的转变的因素，据我的分析，可分为：（1）周时王的功

德败坏。（2）“孝”与“养亲”的因果关系。（3）自立功德意识的抬头。 

 

 

 

 

                                                           
140

 人之堕落在于太过依赖神灵的力量。比如连自己犯下的罪行也认为可以通过献祭而给予抵消，

回到德行无缺的状态。因此当他们犯下罪行时，会找那个比较适合的神灵来献祭，而不是针对自己

的罪行而悔改。对于祭祖也是，所以孔子才会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

这情况正显示了祭祀的变质。《论语·八佾》中记载了这样的事情“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

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显然孔子是在讽刺那些不知修正

悔改自己的罪行反而外求神灵帮助的人。倘若自己能诚心悔改，那么就是“善莫大焉”的事了，又

何必祷于神灵。 

说到私欲膨胀的问题就是自顾自生活优渥的享受。这样的人纵然把祖先的献祭准备美好丰盛，其实

也还不能真正理解“孝”为守善续德的精神内涵。守善的要义就是要对自己品行的约束，而不被私

欲所驾驭。若自己自顾舒服享受，如何能体会祖先的奋斗艰辛？反倒孔子强调的克己修养方式，与

“孝”精神内涵相似。这点从他对禹“吾无间然”的赞赏就可知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论语·泰伯》）体现的是“尊祖”：祖先有功德，所以祭品丰盛；我无功无德（谦让之心），

则不应该拥有和祖先同等的享受。故子贡说“富而无傲”，孔子还不满意，因为无傲不表示他可以

控制不奢侈的享受。故他说“富而好礼”（好礼则能克己复礼）是更好的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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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王德行败坏 

 

在西周宗法制度的祭祖特点，即宗子通过“孝”以警惕自己要守善续德。这

是一种“仿他”的修身养性方式，主要是以祖先的功绩为我效仿的榜样来处理生活

事物。不说完全效仿祖先的德行，纵然只是循规蹈矩亦算把握了“孝”的精髓，对

得住祖先了。然而人性这回事，非常容易受诱惑了。虽说是初民相信是因祖先的功

德而繁衍了后世子孙，然而子孙并不是各个都拥有祖德的因子。周王也并非各个都

有“怀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使命感。 

 

周王是最大的“宗子”。因此“孝”在他身上应体现得最真挚，也最令人信

服。在《诗经》中的〈文王有声〉、〈下武〉二篇，是赞美周武王的德行能与先王

文王媲美。〈闵予小子〉中的周成王也以先王的德行为则，继承先王大业。可见西

周初周王的德行表现都能与先王相匹配。然而来到在西周末时期，周时王的德行走

了下坡。周厉王、周幽王并没有以先祖的德行为则是矩。从《诗经》中就能发现他

们的德行不足以绥臣服民。〈丧柔〉篇哀伤周厉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而最终灭

亡；〈板〉篇是劝告周厉王不要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民劳〉篇是劝告周厉王安

民防奸；〈召旻〉篇讽刺周幽王任用奸邪，朝政昏乱；〈正月〉篇乃是周大夫怨刺

周幽王德行败坏。些诗都反映了周时王的德行已被私欲给蒙蔽败坏了。甚至诸侯在

祭祖的筵饮中饮酒失礼败德时亦有之。141〈瞻卬〉篇中劝周幽王“无忝皇祖，式救

                                                           
141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宾之初筵》卷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484-488。 



50 

 

尔后”
142
，本籍祖先功德作为约身束己的模范榜样，在幽王身上起不了作用。这可

谓是对“孝”的无知无视。最后周幽王自食恶果，西周灭亡。这不可不谓是对西周

孝道精神的一个致命打击。天子“孝子”的称号已然名不副实，后来演变成泛指孩

子养亲的美称。 

 

 “孝”以仿效为主的修养方式虽得不到重视，然而形式上的祭祖以为续承还

是流传下来。如《左传•文公二年》“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孝也。孝，礼之始也。”143  娶妻被用以为行为之“义”。如战国时期的孟子

在解答为何舜不告而娶时，就以“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

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144为由。男女居室之大伦要义指的即是传宗接代，所以孟

子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145显

然在大义之下，娶妻可以绕过告父之礼节。不过在正常情况下娶妻是需要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倘若自身行动而犯下“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非男女居室之正

道，后果可能导致“父母国人皆贱之。”146其人格在社会上是被看轻的。所以说，

无告之举虽及非礼，然而亦无犯“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非正道之事，其出发点

又顾及大义，则犹还可行。 

 

 

                                                           
142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大雅·瞻卬》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578。 

143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文公二年》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1839。 

144
【清】阮元校刻：《孟子正义•万章》卷九上，《十三经注疏》本，页 2734。 

145
【清】阮元校刻：《孟子正义•离娄》卷七下，《十三经注疏》本，页 2723。 

146
【清】阮元校刻：《孟子正义•滕文公》卷六上，《十三经注疏》本，页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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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孝”的局限与“养亲”关系 

 

不可否认，西周的能行“孝”者，并非是涵盖所有人民。对于那些被迫征

战，苦于兵役的子孙， “孝”的本义不能体会。因为至少最起码的祭祖，也不能

够如常般进行。147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生育之恩德却是具体可见。如《诗经·小

雅·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

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

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

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148 

 

道尽为人子因兵役而不得终养父母之心酸无奈。“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中

“民莫不榖”，“我独不卒”，父母的生育之恩却不得报答。另首《诗经·小

雅·祈父》的作者因职务关系远离家乡，而不能尽养亲之责，再次归家时已“有母

之尸飨”149。《毛诗正义》引许慎之《五经异义》点其明义“‘有母之尸飨’，谓

                                                           
147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四月》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2。 

148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蓼莪》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59-460。  

149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祈父》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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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饗以祭，志养不及亲。”
150
《诗经·小雅·北山》毛序以为是大夫苦于役使，

“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151《诗经·小雅·沔水》以“莫肯念乱，谁

无父母” 152亦指出乱政会导致家庭的离散，造成孩子不得以养亲。 

 

以上例子说明孩子都把照顾父母当作是首务。养亲是孩子回报父母恩情的表

现。不得养亲，多是无奈被局势所逼，还有被执政者、当官的无情无尽地役使。长

大后的不被他人重视自己，相反的在小时候在父母那里却是得到极其重视，这样的

强烈的待遇反差使孩子更愿意陪伴照顾父母。故渴望养亲即是对生命价值被剥削的

一种抵抗心理。 

 

孩子产生渴望养亲的心理，与西周时王能否有“孝”而能实践之，实存在着

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述所引的诗的背景，都是处于动荡不安之际。而这样的局势已

经离祖先所开创的太平盛世遥远了。西周初之时王还能以“孝”为本，继续维护国

家的安定。由于社会平安稳定，能养亲是件非常普遍、自然的事情。然而西周末期

的时王却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人人惶恐于生命安危。当“孝”已渐渐不能成为执政

者精励图治的动力，其对时王所起“守善续德”的作用经已失去了意义；此时亦是

子辈表达养亲的意识高昂的时候。 

 

                                                           
150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祈父》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433。 

151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北山》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463。 

152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小雅·沔水》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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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西周时王在祭祖“昭孝”内容本就是“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
 153

如今“孝”已无安定社会的作用，而子辈渴望养亲反映出渴望回到从前安稳的社会

去。这么一来，“养亲”与“孝”就有了无意识的联系。渐渐的在春秋之际 

“孝”与“养亲”已然衔接起来，如《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载贤者臧文仲有“见

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154是为证。 

 

（三）自立功德言行意识的抬头 

 

西周强烈的尊祖意识，把把子孙的兴起说成是理所当然的。前已论及“先祖

者，类之本也”，“类”之根本，正是建筑在先祖所创建的功德之上。“无先祖焉

出？”重点并不在血缘，而是在于说明后辈出人头地的凭藉乃在于先祖之功。 

 

故先秦之际流传着“嘉功受祀”的观念。《左传·昭公八年》里史赵对“陈

氏未亡”的判断来自于对“盛德必百世祀”155的肯定。《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及

史伯南方可不可讨伐时，史伯以为不可。其曰，“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

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

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

                                                           
153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518。 
154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本，页 1861。 

155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八年》卷四十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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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156
史伯以肯定的口吻来说明祖先所创建之

功德，乃是作为衡量子孙能否持续有所作为的首要条件。 

 

然而子孙侧重先祖功德所造就的恩惠福禄，而不以“孝”作为修养方式，则

徒留下表面形式。这即是说，单有祖先的恩泽庇护，而自身却没有守善续德，最后

还是会失去所有的恩惠福禄。周幽王的不“孝”，导致西周灭亡，正是最佳的写

照。由于西周“孝”的实施有了失败的经历，因此贤者开始寻找其他能令福禄永存

的方法。最能对此作注脚的莫过于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

之间的对话，如下：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

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

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

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

谓不朽。157 

 

                                                           
156

 徐元诰撰，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页 465-466。 
157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四年》卷三十五，《十三经注疏》本，页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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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死而不朽”的争论，突出了“世禄”与“自立”的分别。前者注重祖先

功德所带来的恩惠福禄；后者则是重视自身功德言行的影响力。纯粹续承祖先功德

而拥有的爵禄，只能在表面上称“不朽”而已。唯有通过自身建立美好的功德言

行，才能达到永世流传。西周“孝”的意义本是要子孙以祖先为榜样，守善续德；

而自立功德言行不同的是，少了以祖先为必定的仿效对象，自身就拥有修善立德的

能力。而自身良好品德言行，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流芳百世而“不朽”。 

 

由于讲究“立”的本身，因此就有了好坏之分。譬如臧文仲指出了“孝敬、

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158，就是要说明辨别那一些是可以为之修之，

那一些是不可为之修之的行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敬，德之聚也。能敬

必有德。”159可见春秋之际“养父母”的行为已然成为了孩子的立德之方。 

 

第二节：春秋时期的孝道举例 

 

童书业先生指出“春秋至战国之间，是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

代。”其中可归纳为“农业的进步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封

建社会的动摇”、“世族制度的没落”、“赋税的横暴与盗贼的公行”及“成文

法”的公布。160在这剧烈的变动下成了讲求个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最好契

                                                           
158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八年》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本，页 1861。 

159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三十三年》卷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1833。 

160
 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春秋史》，《童书业著作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     

页 25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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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因此不论是当时的诸侯士大夫、下士隐士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以往价值观的尺

度。而其中从“养亲”介入“孝”的内涵中，从原本讲求尊祖为首要义的“父慈子

祗”，变成了“父慈子孝”的人伦关系。（详上第二章论） 

 

然而子对于父并非仅止于养而已。从养而衍生至对父母的生死的重视。《春

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王囚伍奢，并使召其二子前来则赦免其父。其大子尚知归

则必死而父亦无所赦，然意为之必归，曰“奔死免父，孝也”161。此等信念旦能为

生父者，则死亦有安。 

 

而子之养亲，每欲亲之能至享至食。如禹之能“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162

者，知己之虽有所作为，而亦谦于父母之恩大，爱之而不敢有僭。故有美食，则与

父母，是谓养之高义而恩之所报也。《春秋左传》隐公元年载郑颖考叔以此义点醒

郑庄公，意欲郑庄公能心动于母恩，以重拾母子之情。故时君子曰：“颍考叔，纯

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163能孝者必由爱亲，犹如爱亲者之必由养也。能推之

于人，则明孝道之非不能，但为或不为矣，是谓“纯孝”。 

 

因此在春秋之际，“孝”对子而言，是可以从多层次去理解和把握的。空子

亦把“孝”推向由己的一种修养方式，而大大推动了人伦之“孝”。 

 

                                                           
161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738。 

162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泰伯》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2488。 

163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页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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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论孔子之孝道观 

 

前已论及春秋之际已有“孝子养父母”之说。然而若以为养亲就是立德之

方，则过于表面。孔子是最重视人文精神的贤者。对于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曾直

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64说明他更注重礼乐之

为礼乐的内涵精神。再怎么说“孝，礼之始也”，怎么能没有内涵深度？故孔子对

时人“孝”的批评与定义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165其提出“敬养”以为人子之孝，可见孔子是从态度上去讲究孝

的内涵。而上边已论及“敬”具于“德之聚”之义，因此这才成为是真正的立德之

方。 

 

对于孝道，孔子更重视事父母的态度，包括生前死后都要做到“无违”，即

不能违背“礼”的精神。166孔子对“礼”的内涵要求是“仁”167；礼的目的是为了

让社会达致“和”168，即人与人相处和谐的状态。孔子对“仁”的内涵有很多种，

这里举的是与“孝”最为关联的思想。《论语》载： 

 

                                                           
164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阳货》卷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2525。 

165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为政》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2。 

166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为政》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2。 

167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八佾》卷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6。 

168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孔子认为礼

的内涵是和谐与共。因此孔子主张欲为父子君臣“正名”，就是要达到和谐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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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69 

 

可见为“仁”有两个条件，即“克己”与“复礼”。孔子要求的“孝”即包含这两

种条件。孔子举例在事父母时，孩子必须“色难”170，亦是从态度上来说“孝”。

若仅“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171，这是对长辈的礼节，还不至于达

“孝”。对长辈尽礼节，这是“由人”的作法，即因对方年纪比自己大，故事事迁

就。然而“色难”讲究的是“由己”的做法。对父母的态度并不是由于他们是长辈

的关系，而是父母是自己最为亲近之人。孩子“色难”即不是为了报答什么，毕竟

父母“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的恩情，“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由己”之意，正是不凭什么，仅无条件地自发于内心，始终对父母保持和

颜悦色（即色难）。不起一丝埋怨无奈之心，即是“克己”。由于是情感差别，然

而外在表现依然是“礼”，不过这是有内涵的“礼”，而不是形式上的“礼”了。

故事父母以“色难”，说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之表现，也是孔子对“孝”的要求。 

 

对父母之孝“由己”表现包括“唯其疾之忧”172；“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73；“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174。孔子提出的“父为

                                                           
169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颜渊》卷十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502。 

170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为政》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2。 

171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为政》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2。 

172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为政》卷二，《十三经注疏》本，页 2462。 

173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里仁》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472。 

174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里仁》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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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正是“由己”
175
的最佳范例。在这里孔子把刑治铁

面无私的直与亲子由己的直分开来谈，强调的是孩子对父母的情感爱心，并不会被

任何事情理由所限制而不能表现出来。故当宰我质疑三年之丧会导致“礼坏乐崩”

的局面，并表示不会在居丧之间“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时，孔子痛斥

其为“不仁”。176因为宰我考虑的是守丧时间太久，会导致社会出问题；而孔子强

调的是孩子对父母的情感并不能用功利观念来困束。否则纵然礼不坏乐不崩，其内

涵精神却荡然全无。这并不是孔子欲见的情况。 

 

既然对父母的情感不被受环境事情等的局限，因此“克己”即是为了让

“孝”不遭受任何形式上的破坏。故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177说的是就是“克己”，以免对父母生气生怨。又曰“三年无改于父

道，可谓孝矣。”178可见孔子是要孩子不要去对作父亲的功德作出批评等，以免破

坏了“孝”之内涵精神。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子弑父的伦理悲剧不断上演，虽

然是关于政治的争权夺利，然而若孩子始终保持对父亲的爱心，不对父亲的所作所

为下对错是非的定义，那么子弑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可见孔子对“孝”的诠释

与要求，自有其一番苦心。而孩子也尽可能不让父亲作出会让孩子生怨的行为，更

不让父亲作出败德之事。比如在《韩诗外传》有载： 

 

                                                           
175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子路》卷十三，《十三经注疏》本，页 2507。 

176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阳货》卷十七，《十三经注疏》本，页 2526。 

177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里仁》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471。 

178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里仁》卷四，《十三经注疏》本，页 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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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有过，曾皙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

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子自

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菙则

待，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

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诗曰：‚优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179 

 

虽托帝舜之事迹，然而却是为人子孝的深意。色难以事，不生父怨，亦不陷父于不

义。纵然父虽以罪死，为人子亦应祭之以礼。孔子对禹的德行无得批评，其中一项

即是禹能“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180可见“克己”最重要还是让“由己”之爱

心得到完全的发挥。 

孔子之“孝”可看作为是一种由己的修养方式。因为它并不需要外求什么，

而单凭发自内心的情感，从而达到“仁”。孔子的弟子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

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81 

 

                                                           
179
【汉】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296-297。 

180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泰伯》卷八，《十三经注疏》本，页 2488。 

181
【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学而》卷一，《十三经注疏》本，页 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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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由己的修养方式，是因为能“修己以敬”，而后“修己以安人”，而后“修己

以安百姓”。这等推己及人的表现，即是仁之本义，也是唯有从孝亲中能够真正掌

握其精神意义。 

 

 

结语 

 

按照我论文的目标，本是为把孝道与“生殖器崇拜”的渊源关系给分离为

二，以便还孝道一个“清白”。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把孝道与“生殖器崇拜”分

离后，好像又制造了一个相似的模式，把“孝”给请进“灵”领域里。论西周

“孝”本是祖灵权威的象征，实际上我最想指出的是“孝”就是时人结合祖灵的力

量来掌握天下，统治天下之道。 

 

在论述当中，我不停地说明在西周时期祖灵是被认为有人的情感，也会被借

用其口来训诫子孙。（《尚书·康诰》、《尚书·大诰》）这一点其实也不奇怪，

墨子是最深信神灵也会说人话的学者。（《墨子·非命》）然而却觉得自己有些开

始“走火入魔”，因为有好些注疏都让我重新给予定义，（为的是说明祖灵常被用

来作为考量的第一位）而看起来又觉得别扭牵强。这正反映自己学养的不够啊！读

得书实在太少，要去佐证一些概念也觉得捉襟见肘，吃力无比。勉强写了，又感到

面红耳赤，贻笑大方。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把西周天子、贵族的“孝”与民间对于

“孝”的理解的关系做一个很好的衔接。我总觉得在民间的人伦关系是属于很天然

的一回事。不需要刻意去说明“慈”是什么，“孝”是什么。在他们的生活中已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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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起行，只是没有理会而已。正如所谓的“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民间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正由于当天子、贵族中的

“孝”已变成支离破碎，至少还能从民间中发掘并为其注入新的生机——重视由己

的修养，以孝为敬亲事亲的本位，再逐步逐步扩大到家国天下。实际上原本“孝”

的目的也是如此。因此在取舍人伦与祖灵之间，我选了祖灵为第一要素，而人伦是

后来才被强调重视的。正如《老子》言：“六亲不和有孝慈”，当社会呈现病态

时，人伦关系才会被强调。 

若要说这篇论文还能继续发挥什么？我想就在于能不能对“考”字的研究上

要有突破，或者是肯定的定义。我甚怀疑的是，为何在周人的祖灵既然有那么多人

的特点，甚至周人都相信祖灵确实干涉生活中的福禄等等的“命”，却只出现祭祖

礼、金文里面？为何对于天神可以通过口述下达天命的旨意，而周人为了不能借祖

灵的威严以人性化的方式来慑服氏族人？会否春秋之际高扬人伦的关系，加上儒家

是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原本有关祖灵在世间活动的记载都被埋没了？人伦

与祖灵之间的关系应该要如何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平衡？这就是我欲往下探究

的。当然最后结果可能是推翻我这篇论文的观点，然而也不能放弃有一丝疑惑而置

之不顾。对于“孝”的精神内涵，也还有的发挥。最后，我自认这份论文有很多不

足之处，包括并没把经济、地域、职业等纳入对孝本义、精神内涵中会产生怎样的

作用来作为考察的点。对于春秋之际有关孝道的体现的记载我也未能完全掌握。同

时很多重要的书籍我都没法子好好地吸收把握，甚至有时也碰到但知书名而求之不

得的痛苦。不管如何，总算让我体会要踏进学术殿堂之难，而自己又是多么地渺

小。对于那些无时不汲汲于求知的学者，我衷心感到敬佩。我最大的收获是，培养

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观点，希望等收集整理多些的资料后，未来能发挥在其他论文

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想长远摸索的学术领域。求知不可抱以侥幸

之心态，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弱点。 

 

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份论文，不知会否再次的心惊胆颤？汗颜！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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